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作为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科股份”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或“保荐人”、“保荐机构”）对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709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500 万股，并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5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5,578,156.2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4,421,843.79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出具的天健验[2011]469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根据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备注 

1 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 8,541 8,136 已终止 

2 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13,603 11,989  

3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5,307 4,292  

合计 27,451 24,417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总投资 5,307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4,292 万元，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一座研发中心大楼和一个试验工厂，用于可倾瓦系列新产品的

开发研究、创新型滑动轴承材料研究、润滑性等通用技术研究和常规产品圆筒瓦

系列滑动轴承的优化设计研究。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1,391.9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3,029.83 万元（含利息收入）。扣除尚未支付

的合同尾款 5.12 万元，公司拟将该项目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建设“甲

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占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9.62%。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一） 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申科股份。该项目于 2010 年立项实施，

建设地位于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北临工业区，规划建设期为 1 年，总投资为 5,307

万元。除土地使用权购置费 150 万元以及项目建成后需投入的技术攻关费用 865

万元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外，其余总投资额中的 4,292万元计划由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项目包括设备投资 1,918 万元，研发大楼及试验厂房投资 1,300 万，软件投

资 657 万元，硬件投资 417 万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91.90 万元，其中支付

工程款 1,300 万元，软件费用 91.9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3,029.83 万元（含利息收

入）。除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 万元外，剩余款项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 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为增强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以适应迅速发展

的市场需求，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4,292 万元用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的建设，研发质优价廉高端滑动轴承产品。但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整体低迷的

影响，机械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国汽轮机、燃气轮机、水轮机等行业增速

出现明显回落，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判断，轴承行业预期市场消费需求短期内难



以迅速恢复。为避免后续资金的损失，公司拟转投市场需求量旺盛且自身优势明

显的甲板机械行业进行研发，研发的产品及技术主要用在民用及军用船舶、钻井

平台等领域。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使船舶市场发展趋势良好，优势明显，新研发

项目的实施能够及时的保证股民利益，并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是企业战略发展

的必然需求。此外，公司拥有多年的大型机械部件生产经验，钢板切割、打磨、

焊接等加工能力在同行企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为新研发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基础。 

四、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申科股份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3,11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110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使用原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予以投入，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自筹资金解决。 

项目选址及建设周期：建设地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城西工业新城建工路 1 号，

建设周期为 2 年。 

项目建设内容：利用现有土地，新建一幢建筑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

实验厂房和一座动态加载最大 300 吨、静态加载最大 1,000 吨、起升高度 38 米

的大型甲板机械实验平台，并购入国产大型行车、塔架滑轮组、平衡机等研发实

验装备 13 台，建成大型甲板机械研发中心。 

（二）项目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 

通过本项目的建立，对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进技术

工艺水平、规避市场风险等方面均具有战略意义。 

1、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所研究的大型甲板机械是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必需品，符合《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中国制造 2025》和《船舶配套产业能



力提升行动 2016-2020 年》等政策要求，将得到国家及地方的大力支持。 

2、项目的实施符合产业发展需求 

目前，虽然我国在船用甲板机械领域已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但

自主创新能力仍需加强。随着《中国制造 2025》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的

实施，我国未来几年将以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为核心，以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为重要着力点，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

持续发展能力，初步实现船舶工业由大到强的跨越。本项目实施符合甲板机械行

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其实施后必将推动我国船舶配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本项目的实施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整体低迷的影响，轴承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国

汽轮机、燃气轮机、水轮机等行业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判断，

预期市场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迅速恢复。2011 年，公司在募投资金募集到位后，

积极投入相应项目的实施，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鉴于原计划投资的汽轮机、燃气

轮机、水轮机等大型装置滑动轴承行业市场行情不甚理想，为避免后续资金的损

失，拟转投市场需求量旺盛且自身优势明显的甲板机械行业进行研发，该项目研

发产品及技术主要用在民用及军用船舶、钻井平台等领域，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

使船舶市场发展趋势良好，优势明显，项目的实施能够及时的保证股民利益，并

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是企业战略发展的必然需求。此外，公司拥有多年的大型

机械部件生产经验，钢板切割、打磨、焊接等加工能力在同行企业中处于领先水

平，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4、公司技术优势明显，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从 2008 年开始陆续承接了多种船舶用产品，与用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产品品质获得了认可。经过多年海工产品设计、制造、技术服务等的经验

积累，有了一定的扩大规模的基础条件。另外，公司拥有健全的研发创新体系，

产学研平台成果显著，本项目更是与国内甲板机械设计研发的权威科研单位——

中船重 704 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5、项目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保持技术优势 



公司一贯坚持自主创新，始终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提高核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经过多年的研究和不断的投入，依托公司坚实的技术基础、高效的技术团队

及合理的科研机制，公司在大型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水平始终保持行业领先。随

着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进一步对已有的自主研发技术进行持续改进和升

级，并且加快多项技术储备项目的研发进程，不断在技术、工艺及新产品开发等

方面形成新的突破，保持并强化公司的技术优势。 

6、项目建设有利于加强公司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将为公司培养富有经验的高级研发人员，进一步

建立健全人才互动机制。此外，通过机制创新，培育良好的育人与用人环境，有

利于形成一支稳定、具有创新意识和科技攻关能力强的技术人才队伍。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不涉及具体的工业化产品，但其成功建立将加强公司在大型吊机、锚

机、绞机等甲板机械从应用型到创新型的产品开发的技术研发能力、产品实验检

测能力，为生产提供可靠的工艺技术参数，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技术服务，同时进

行新产品、新技术以及人才储备，构建公司研究开发甲板机械产品的技术平台，

提升公司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五、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

就此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 2017年 4月 24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除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已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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